附件2

黄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课题
招标管理办法

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开发应用经济普查资料，增强普查成果对黄石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支撑作用，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社会公众服务，黄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黄石市经普办”）决定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面向社会组织开展经济普查资料课题研究，特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实施
经济普查课题研究工作，在黄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黄石市经普办负责课题的招标、评审以及日常管理工作。
二、课题确定
黄石市经普办在反复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参考选题。课题投标单位可依据黄石市经普办确定的参考选题投标，也可结合自身研究优势，提出与参考选题方向一致的课题申请。
三、课题立项
（一）经济普查课题招标工作将按照“公开、公平、择优”的原则，采取黄石市经普办发布招标公告、组织申报、评审组评审、择优立项的程序进行。
（二）课题投标单位应为国内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单位，课题招标不面向个人。课题负责人应为上述单位正式在职人员，并具备以下条件：
1.课题负责人应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申报课题研究领域有较好的工作基础。
2.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该课题研究实施全过程的真正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挂名或不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人员不得作为课题负责人申请课题。
3.课题组成员一般不少于3人，同一单位可申报多项课题，同一负责人原则上不参与多个课题申报。
[bookmark: _GoBack]（三）课题投标单位根据研究优势选定课题，如实填写《黄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研究课题申请书》（见附件3），并于10月31日前将申请书报送市经普办指定邮箱，同时将纸质申请书一份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黄石市五经普办公室（地址：黄石市下陆区桂林北路34号 黄石市统计局五经普办公室，邮编：435000）(以寄出邮戳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四）黄石市经普办将组织评审组，对投标课题进行评审，根据评审结果择优确定中标单位。并于2025年11月10日前送达课题中标通知书。未中标单位不另行通知。
四、资料提供
（一）黄石市经普办将向课题承担单位提供与课题相关的经济普查汇总资料。
（二） 在研究过程中，如果需要补充其他经济普查资料，可提出书面申请，黄石市经普办将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支持。
（三） 研究中需要的其他非经济普查资料，由中标单位自行收集，并确保资料真实合法。
（四）黄石市经普办提供的所有经济普查资料只能用于所承担的经济普查课题研究中，不得对外提供或用于其他研究。
五、课题管理
（一）课题立项后应纳入中标单位课题研究计划，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课题研究。
（二）课题研究过程中，黄石市经普办安排专人联络，跟踪研究进展，必要时可要求课题研究单位报送阶段性成果。
（三）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需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请示，经黄石市经普办审批同意后方可变更。对未经批准擅自变更的课题，将不予结题。
1.变更课题负责人；
2.改变课题名称；
3.改变成果形式；
4.因故终止或撤消课题。
（四）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黄石市经普办撤消课题。
1.研究成果危害国家安全的；
2.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
3.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低劣；
4.以过去的或其他课题的研究成果代替本课题成果；
5.未使用任何经济普查数据，或研究内容与经济普查资料无关；
6.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
六、成果管理
（一）课题研究完成后，课题负责人于2026年1月20日前将研究成果和成果摘要（15000字左右）1份报送黄石市经普办，同时提交WORD版电子文档1份。
（二）黄石市经普办组织评审组对研究成果进行评审鉴定，经过评审合格的课题成果将结集出版。
（三）研究成果著作权归属黄石市经普办，未经同意不得公开发表；经同意发表的，须注明“黄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课题”字样。
七、经费管理
（一）黄石市经普办对黄石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课题研究给予一定经费资助。
（二）课题资助经费实行分次拨付。课题立项后支付50%基础研究经费；中期研究成果经评估合格支付剩余50%基础研究经费；课题研究完成后，最终课题研究成果经评审为优秀或重大的，拨付相应奖励经费。
（三）黄石市经普办组织评审组，对结项课题进行评审，并依据评审结果给予相应奖励。
本办法由黄石市经普办负责解释。


